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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037      证券简称：歌华有线     公告编号：临 2017-017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宽带业务运营公司发起人协议暨对外投资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参与发起设立中国广电宽带运营有限公司（暂定名） 

 投资金额：以自有资金出资 2,250 万元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年 7月 18日与中国有线电视网

络有限公司、重庆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云广互

联（湖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宽带业务运

营公司发起人协议》，公司拟出资 2,250 万元与上述五家公司共同发起设立全国

性宽带综合业务运营公司，持有该公司 11.25%的股权比例。 

一、协议主要内容 

协议各方本着平等互利，共同协商的原则，就共同发起设立中国广电宽带运

营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合资公司”）的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1、合资公司名称：暂定名为“中国广电宽带运营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

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确定的名称为准。 

2、注册地：重庆市两江新区 

3、合资公司定位和经营业务 

合资公司定位于广电行业内全国性宽带综合业务运营公司，为全国广电网络

运营公司的宽带业务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拟开展的主营业务为： 

（1）全国性广电互联网运营 

实施全网流量的实时调度与优化，向各省网络公司和各驻地网运营企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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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出口优化调度，大幅降低出口流量户均成本； 

（2）广电内网资源和互联网内容资源聚合与 IDC 和 CDN 运营 

运营全国性的互联网内容资源（汇聚与分发）平台，聚合互联网内容资源，

开展网页、流媒体及应用等加速业务，向各省网络公司和各驻地网运营企业提供

宽带 IDC 和 CDN 业务； 

（3）广电宽带网络优化技术支持 

为各省网宽带业务运营以及骨干与接入网络优化提供技术咨询和支持服务； 

（4）广电互联网业务开发和运营； 

（5）其他衍生业务。 

4、股东情况 

合资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 亿元，各发起人均以现金出资。本公司

出资额为 2,250 万元，持有该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11.25%。本次投资额度在公司管

理层的审批权限范围内，不需要经过董事会审议。该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占比 

中国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7,000 35% 

重庆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4,000 20%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250 11.25% 

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 2,250 11.25% 

云广互联(湖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250 11.25% 

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2,250 11.25% 

合计 20,000 100% 

 

二、主要发起人的情况介绍 

1、中国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 80 号 

法定代表人：梁晓涛 

注册资本：355082.2306 万元 

主营业务：广播、电视的有线及卫星网络的建设、运营管理；为广播电视节

目的传输及其他业务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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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系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经

过相关授权，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经营互联网国内数据传送业务、国内通信设施服

务业务等基础电信业务和多项增值电信业务。 

2、重庆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重庆市渝北区双龙湖街道百果路 99 号 

法定代表人：牟丰京 

注册资本：肆亿伍仟万元整 

主营业务：基础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电视、广播电视、

卫星传输服务和信息服务等。 

三、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1、借助广电宽带网络平台，促进公司宽带业务的规模化发展 

依托合资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正在搭建的全国有线

网络互联互通平台，合资公司旨在构建覆盖全国的广电宽带网络平台，围绕互联

网网间互联互通、广电宽带IDC和CDN运营、广电宽带网优技术支持服务三大业

务开展运营，实现全国有线行业宽带业务网内流量的优化调度，降低广电宽带业

务的出口成本和运营风险，提升规模化竞争能力，有利于促进有线电视产业向综

合信息服务业的转型升级，并逐步形成基于广电网络的国家级互联网平台。公司

依托此平台，将有利于促进有线宽带用户的规模化发展。 

2、通过降低宽带业务运营成本，提升宽带业务竞争力 

随着三网融合在全国范围的逐步推广，电信运营商与广电运营商在有关业务

上相互进入、技术上日渐趋同。在宽带业务发展方面，广电网络运营公司以省/

市为单位分散运营，缺乏独立的互联网出口，宽带业务运营成本较高，难以低成

本规模化发展宽带用户。公司参与发起成立的合资公司为宽带综合业务运营公

司，可以通过互联网内容汇聚与资源建设、流量内网化与运营优化可为全国各省

网提供极具性价比优势的互联网出口，降低有线电视电视网络运营商的宽带业务

成本，提升广电宽带业务的用户规模和用户体验，提升宽带业务竞争力。 

四、风险提示 

本次投资，公司进行了可行性论证，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不过仍然可能

面临市场竞争环境、经营管理、技术方案实施等不确定性因素带来的风险。 

五、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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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带业务运营公司发起人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7 月 19 日 


